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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
药政法规
·

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医药专业技术人员

的职业准入控制
,

加强对药品生产和流通的

管理
,

确保药品质量
,

保障人民用药安全和维

护人民健康
,

促进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
,

根据

中共中央《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

若干问题的决定》的有关精神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药品管理法》 以下简称《药品管理法

以及《职业资格证书规定》的有关条款
,

制定

本规定
。

第二条 国家在药品生产和药品流通领

域实施执业药师资格制度
。

凡从事药品生产
、

经营活动的企事业单位
,

在其关键岗位必须

配备有相应的执业药师资格人员
。

执业药师

通过资格考试取得执业资格
,

依法独立执行

业务
。

执业药师英文译为

第三条 执业药师资格制度属于职业证

书制度
,

由国家确认批准
。

第四亲 人事部和国家医药管理局共同

负责全国执业药师资格制度的政策制定
、

组

织协调
、

资格考试
、

注册登记和监督管理工

作
。

第五条 获得执业药师证书的人员
,

表

明已具备执业药师的水平和能力
,

作为依法

申请领办药品生产
、

经营或独立执行业务的

依据
。

第二章 考试

第六条 执业药师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

纲
,

统一命题
、

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
。

每年举

行一次
。

第七条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获准

在我国境内就业的其它国籍的人员
,

遵纪守

法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
,

可申请参加执业

药师资格考试

一 药学中专毕业后
,

从事医药工作满

十年

二 药学大专毕业后
,

从事医药工作满

六年

三 药学大学本科毕业后
,

从事医药工

作满四年

四 获药学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结

业后
,

从事医药工作满二年

五 获药学硕士学位后
,

从事医药工作

满一年

六 获药学博士学位

七 已正式受聘提任主管药师职务的人

员
。

第八条 人事部负责审定考试科目
、

考

试大纲和试题
,

会同国家医药管理局对考试

进行检查
、

监督和指导
,

并组织或授权组织实

施各项考务工作
。

第九条 国家医药管理局负责指导考试

大纲的拟定
、

培训教材的编写和命题工作
,

统

一规划并组织或授权组织考前培训等有关工

作
。

培训工作必须按照与考试分开
、

自愿参加

的原则进行
。

第 条 通过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合格

者
,

由各省
、

自治区
、

直辖市人事 职改 部门

颁发人事部统一印制
、

人事部和国家医药管

理局用印的《执业药师资格证书》
,

经注册后

全国范围有效
。

第三章 注册

第十一条 执业药师资格实行注册登记

制度
。

国家医药管理局及省级医药管理局 总

公司 为执业药师的注册管理机构
。

人事部和

各级人事 职改 部门对执业药师的注册和使



 

用情况有检查
、

监督的责任
。

第十二条 各省
、

自治区
、

直辖市人事

职改 部门根据人事部门和国家医药管理局

发出的执业药师考试及格名单向考试合格者

核发资格证书
,

并通知其到当地省级医药管

理部门注册
。

接到通知后须在三个月内办理

注册登记手续
,

逾期不办者
,

执业资格考试成

绩不再有效
。

第 三条 申请执业药师注册者
,

必须

同时具备下列条件

一 遵纪守法
,

遵守药师职业道德

二 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合格

三 身体健康
,

能坚持在执业药师岗位

工作

四 经所在单位考核同意
。

再次注册者
,

应经单位考核合格并有知

识更新
、

参加业务培训的证明
。

第 四条 经批准注册的执业药师
,

由

省级医药管理局在《执业药师资格证书 》中的

注册登记栏内加盖印章
,

并报国家医药管理

局备案
。

第十五条 执业药师注册有效期一般为

三年
,

有效期满前三个月
,

持证者要按规定主

动到注册机构重新办理注册登记
。

对不符合

第十三条要求的
,

不予重新注册
。

第十六条 凡脱离药师工作岗位连续二

年以上者 含二年
,

注册管理机构将取消其

注册 若要重新注册
,

必须再次通过执业药师

资格考试
。

第十七条 执业药师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
,

应当 由所在单位向注册管理机构提出注

销注册

一 死亡

二 服刑

三 因健康原因不能或不宜从事执业药

师业务
。

第四章 职资

第十八条 执业药师应具备良好职业道

德和业务素质
,

以提供合格药品
,

维护人民身

体健康为基本准则
。

第 九条 执业药师有权依法开办或领

办药品生产
、

经营企业
。

执业药师资格证书是

申领企业执照的必备文件
。

第二十条 凡各级药品生产
、

经营企业

和药品流通部门
,

均应配备执业药师负责有

关业务工作
,

执业药师必须对药品质量负责
。

第二十一条 执业药师必须熟悉 药品

管理法》等医药法规
、

条例
,

带头执行国家对

药品生产
、

销售和流通环节的各种具体规定
。

第二十二条 执业药师应不断更新知

识
、

注意国内外医药信息的收集和整理
,

掌握

最新的药学知识和先进的医药技术
,

以保持

较高的专业水平
。

第二十三条 执业药师有权参与药品全

面质量管理各环节的标准
、

规章制度
、

操作规

程等的制订及违反各项规定的处理
。

第二十 四条 执业药师对违反《药品管

理法 》等法规的部门领导的决定或意见有权

提出劝告
、

拒绝执行并向上级报告
。

第二十五条 一个执业药师只能在一个

单位正式执业
,

并对其所分工的业务负责
。

第二十六条 国家医药管理局制定执业

药师岗位工作规范
,

对必须有执业药师上 岗

的关键岗位作出明确规定并予以公布
。

第五章 罚则

第二十七条 按规定须有执业药师任职

的岗位
,

必须由取得执业药师资格的人员充

任
。

各级医药管理部门对执业药师的上岗情

况有检查监督的责任
。

对违反工作岗位规范

者要进行处罚
。

第 八条 对现 已在须有执业药师任职

的岗位工作
,

但尚未通过执业药师资格考试

的人员
,

要进行强化培训
,

限期达到要求
。

对

经过培训仍不能通过执业药师资格考试者
,

必须调离岗位
,

另作安排
。

第二十九条 对伪造学 历
、

资历或考试

作弊
,

骗取执业药师证书的人员
,

发证机关应

取消其执业药师资格
,

收回其证书
,

并建议给

予必要的行政处分
。

第三十条 对执业药师违反《药品管理



 

法 》等造成不 良后果 的
,

所在单位应如实上

报
,

由主管的医药行政管理机关会同当地有

关执法部门
,

根据情况分别给予下列处分

一 警告

二 罚款

三 停职检查

四 注销其注册
,

并收回《执业药师资格

证书》
。

执业药师触犯刑律
,

构成犯罪的
,

由司法

机关依法惩处
。

第三 一条 注册管理机构对执业药师

所受处分
,

应及时记录在资格证书中的惩罚

登记栏内 凡注销注册
,

收 回《执业药师资格

证书 》的
,

应报当地人事 职改 部门和国家医

药管理局备案
。

第六章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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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 二条 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的

执业药师资格
,

同时也获得主管药师技术资

格
。

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聘任主管药师职务
。

第三十三条 在本规定发布以前已担任

高级药学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
,

经考核合格
,

可通过认定取得执业药师资格
。

认定的具体

办法由人事部和国家医药管理局另行规定
。

在本规定发布 以后
,

取得执业药师资格是不

具备规定学历的人员 申报评审高级药学专业

技术资格的必备条件
。

第三 四条 军队系统执业药师资格制

度的组织实施由总政治部负责
。

第三 五条 本暂行规定的解释权人事

部
。

第三十六条 本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

生效
。

·

药剂
·

小 儿 止 咳 露 的 制 备

何俊道 傅龙根

武警江西总队医院药局 南昌

我院根据民间偏方
,

经科学筛选
,

配制了

一种小儿止咳药物
,

经过两年多的临床应用
,

疗效满意
。

本品配制简单
,

使用方便
,

无毒副

作用
,

深受患者欢迎
。

一
、

处方组成

大蒜子 带皮

川贝母

冰糖

蒸馏水

二
、

制备方法

取大蒜子
,

川贝母稍打碎
,

放入带盖的药

杯内
,

加入蒸馏水
,

放置  
,

加入冰糖
,

置

于水浴锅中
,

加热
,

冷却
。

过滤
,

取滤液

分装即得
。

三
、

用法

口服
,

每日 次
,

每次
。

四
、

讨论

大蒜既为食品又能药用
,

具有多种药理

作用
,

有诸多临床报道在治疗咳嗽方面有很

好的疗效
。

本方采用大蒜
,

来源丰富
、

价格低

廉
。

贝母为一种临床常用的止咳祛痰药
,

具有

润肺散结
、

止咳化痰之功
。

药理表明川贝母总

生物碱及非生物碱部分具有明显镇咳效果
。

冰糖具有润肺作用并有调味之功
,

很适宜小

儿服用
。

上三味药组方合理
。

在治疗小儿咳

嗽方面获得较好疗效
。


